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南京

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博动力”、“上市公司”、“公司”）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越博动力债权转让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

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玉龙等 19 名自然人持有的深

圳市华灏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1%股权。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玉龙等 19 名自然人持有的深圳

市华灏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合计对价为 7,65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 

2020 年 5 月 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

函〔2020〕第 2 号），公司已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回复，并对《南京越博动力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

函〔2020〕第 4 号），公司已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和 2020 年 6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9）。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0）。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5）。 

2020年 10月 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4）。 

2、关于合作意向金的情况 

2020 年 3 月初，为了促进交易各方达成合作意向，公司拟向标的公司支付

合作意向金。考虑到各方当时尚未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从保护中小股东

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以向标的公司提供借款方式达成支付意向金的效果。 

2020 年 3 月 9 日及 4 月 1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署了两份《借款合同》，合

同约定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免息借款共计人民币 1500 万。该《借款合同》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双方签署的《深圳市华灏机电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具有关联

性，公司向标的公司所提供的借款实质上是基于双方达成初步收购意向而支付的

意向金。 

3、关于合作意向金的债权处理方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上市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将公司对深

圳市华灏机电有限公司 1500 万的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占江，李占江已

同意受让该债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李占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公司的关联

自然人。经查询，李占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占江 

乙方：李占江 

鉴于： 

1、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甲方对深圳市华灏机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300731091014L）存在其他应收款 1500 万元，其中到期账款 500

万元，尚未到期账款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 期限 其他 

其他应收款 
500 万元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期限届满一

次性还清  1000 万元 2020 年 3 月 9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止  

合计 1500 万元   

2、甲方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 

现甲、乙双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 

甲方将上述所列的 1500 万元（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的债权以 150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债权。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快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转让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500 万元，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00 万元，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占江已同

意受让越博动力对标的公司的 1500 万债权。本次债权转让完成后，李占江将成

为上述借款的债权人，且不会对公司形成资金占用或构成其他不利影响。 

本次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各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未对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盘

活公司的账面资产、提高资产质量、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

善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六、2020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占江先生及其夫人

李莹女士累计为公司提供免费关联担保的总金额为 394,214,000.00 元；2020 年年

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占江先生累计借款给公司的金额为 56,600,892.00 元。 

七、董事会审核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未对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

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的账面资产、提高资产质量、优化

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相关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投赞成票。 

八、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标的债权相应款项的尽快回收，有效降低

资金回收不确定性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债

权转让协议》内容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标的债权相应款项的尽快回收，有效降低资金回收不确

定性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越博动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占江为公司提供

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债权转让协议、公司董事会材料、

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监事会材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标的债权相应款项的尽快回收，有效降低

资金回收不确定性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

董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投赞成票；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长城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标的债权相应款项的尽快



回收，有效降低资金回收不确定性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长城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林文茂                  颜丙涛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6日 

 


